
 

 

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系專題暨實習實施細則 

中華民國 94年 1月 5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7年 9月 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8年 11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年 01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年 02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年 03月 16 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0年 6 月 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25 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1年 2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1年 5 月 10 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1年 6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2年 6 月 27 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2年 9 月 4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1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3年 9 月 3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9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4年 4 月 1日課程委員會建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4年 4 月 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6年 6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9年 3 月 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2年 6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2年 9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之人才，使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，並強化

學生的實務能力，使人才培育更能符合產業界的需求，特訂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大學部專題課程名稱、學分數、課程人數上限相關事宜。 

一、專題共 6學分(一學期 3學分)。 

二、開課名稱為「資工系專題(一)」及「資工系專題(二)」。 

三、學生應於資工系專題(一)第一階段電腦選課前填覆分組狀況，已完成分組學生

應指派代表填寫個人及組員資料，未完成分組學生應自行填覆個人資料。 

四、為避免資工系專題(一)選課初期，學生選課過度集中於少數專題課。資工系專

題(一)修課人數上限設定分二階段實施。上限設定公式如下： 

(一)第一階段電腦選課，修課人數上限A為: 

A =
欲修專題課學生總人數

專題課數
，取四捨五入。 

且每位教師所收專題組數以二組為上限。 

(二)專題老師於第一階段電腦選課後未指導學生但仍想開課者，可指導第三款

所列未完成分組之學生，並以二人以上一組為原則。 

(三)第二階段電腦選課各班專題人數以 12人為上限。 

(四)專題課程如為一人一組須提出申請，並由指導教師填具團隊合作評分說明

送系辦備查。 

第三條  大學部專題研究成績分別於期末予以評分。評分方式如下： 

一、資工系專題(一)由指導老師評分。 

二、「資工系專題(二)」評分為指導老師評分佔 70%，公開展示評分佔 30%，指導老

師可依據學生表現調整。「資工系專題(二)」成績不及格者，須重修「資工系專

題(二)」。 

三、「資工系專題(二)」公開展示評分方式。 



 

 

 

(一)時間：第一學期期末前，舉行公開展示與評分。評分前一週須將專題成果報

告書送交系辦公室。 

(二)對象：以專題小組為單位分競賽組與展示組，由指導老師指定組別。 

(三)方式：學生須做口頭報告與實際展示，並可製作專題成果海報。評分委員可

依據專題完成度、難度、原創程度、與實務或學術價值等項目予以評分。 

(四)評分委員：由系主任召集本系教師至少四人組成，並可邀請產學專家共同參

與。 

(五)獎勵：參與競賽組成績優良同學，得依本系「專題競賽實行辦法」給予獎

勵。 

四、如遇特殊狀況者，其評分及成果展示時程，由指導老師及系主任決定之。 

第四條  系辦協助執行專題之運作如下： 
一、「資工系專題(一)」開設前一學期第一週確認並公告專題題目。 

二、「資工系專題(一)」第一階段電腦選課前請同學填覆分組狀況。 

三、「資工系專題(二)」開設學期期末舉行公開展示與評分，並將評分結果寄給指導

老師。 

第五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 

 

 


